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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１

—

０５

中航航空电子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度

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特 别 提 示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中航航空电子设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度第二次会议通知及会

议材料于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１７

日以直接送达或发送电子邮件方式送达公司各位董事、 监事及高管人员。会

议采取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表决的截止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２８

日中午

１２

时。会议应参加表决的董事

９

人，参加表决的董事

９

人（在审议关联交易议案时，关联董事回避表决）。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以记名表决的方式，审议并一致通过如下议案：

一、关于上海航锐电源科技有限公司增资扩股的议案：

上海航锐电源科技有限公司（下称航锐公司），系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航空电器有限公司（下称上

航电器）的控股子公司，成立于

２００７

年

８

月，主营太阳能光伏逆变器产品，在国内处于行业领先地位。

注册资本为

３００

万元，股东为上航电器及个人股东蒋海江先生，分别持股

６５％

及

３５％

。

航锐公司

２００９

年收入为

２２１０．９２

万元，净利润为

５６．９２

万元，资产总额为

２２７０．３３

万元，净资产为

２３５．２４

万元；截止到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０

年收入为

２６５１６．５９

万元，净利润为

６６４６．０９

万元，资产总

额为

１２５６１．７２

万元，净资产为

６８８１．３８

万元（未经审计）。

２０１０

年航锐公司进入快速发展的时期，产品全部销往国际市场，市场占有率不断上升，进入

２０１１

年航锐公司面临的国际市场竞争更加激烈，为加快航锐公司发展，航锐公司拟通过增资扩股的方式筹

集资金，加大投入力度。本次增资完成后，航锐公司能改善资本结构，利用新进股东的技术、资金优势增

强抗市场风险的能力，进而能够为公司提供持续的利润增长点。

此次增资扩股的主要内容：

１

、 作为航锐公司的控股股东， 公司全资子公司上航电器在此次航锐公司增资中放弃优先购买权

（个人股东蒋海江先生也同时放弃优先购买权）。

２

、 航锐公司聘请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中同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３１

日的资产

进行了评估，评估净值为

１０００９

万元，每股净值约

３３．３６

元（该评估值已报主管部门备案）。

中航航空电子系统有限责任公司（下称航电公司）将向航锐公司投入现金

７３５

万元人民币（每股价

格

３５

元，较评估后的每股净值

３３．３６

元溢价

４．９２％

，其中

２１

万元作为航锐公司注册资本的增加，

７１４

万

元记入航锐公司的资本公积。），增资完成后，航电公司将持有航锐公司

６．１４％

的股权。

鉴于航电公司为公司实际控制人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的子公司，因此航电公司向航锐公司增资

属于关联交易。（见同日关联交易公告）

３

、公司非关联方上海逐日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下称逐日公司）将向航锐公司投入现金

７３５

万元人

民币（每股价格

３５

元，较评估后的每股净值

３３．３６

元溢价

４．９２％

，其中

２１

万元作为航锐公司注册资本

的增加，

７１４

万元记入航锐公司的资本公积），增资完成后，逐日公司将持有航锐公司

６．１４％

的股权。

逐日公司为航锐公司员工个人持股的公司，公司为有限责任公司，主营业务为投资管理（除金融、

证券等国家专项审批项目），逐日公司法定代表人为赵宏善，公司股东为赵宏善、相海涛、陈春华、罗建

斌、王文伟，上述五人在航锐公司都任副总经理。

鉴于逐日公司的股东全部为航锐公司的员工， 没有在公司关联方及航锐公司以外的单位任职，因

此逐日公司不构成公司的关联方。

本次增资扩股后航锐公司注册资金由

３００

万元增至

３４２

万元，公司仍将间接控股航锐公司。

增资前后的股权结构为：

股东 股份（万股） 所占比例（

％

） 募集资金

增资前 上航电器

１９５ ６５

蒋海江

１０５ ３５

增资后 上航电器

１９５ ５７．０２

蒋海江

１０５ ３０．７

航电公司

２１ ６．１４ ７３５

万元

逐日公司

２１ ６．１４ ７３５

万元

该议案将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并报主管部门核准。

关联董事回避了表决，与会非关联董事均投了赞成票。

二、关于召开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拟定于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６

日召开

２０１１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审议如下议案：（见同

日公告）

１

、关于与中航工业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关联交易议案。

２

、关于上海航锐电源科技有限公司增资扩股的议案。

与会董事均投了赞成票。

中航航空电子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零一一年二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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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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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航航空电子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下属子公司增资的关联交易公告

特 别 提 示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交易内容

中航航空电子系统有限责任公司（下称航电公司）向上海航锐电源科技有限公司（下称航锐公司）

投入现金

７３５

万元人民币 （其中

２１

万元作为航锐公司注册资本的增加，

７１４

万元记入航锐公司的资本

公积），增资完成后，航电公司将持有航锐公司

６．１４％

的股权。

●

关联董事表决回避情况

上述关联交易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度第二次会议审议批准，关联董事回避表决。

●

交易完成后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增资可调整航锐公司的资本和资产结构，加快航锐公司发展。

●

本次关联交易尚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一、关联交易概述：

航电公司、与上航空电器有限公司（下称上航电器）、自然人蒋海江及航锐公司签署协议，航电公司

向航锐公司投入现金

７３５

万元人民币 （其中

２１

万元作为航锐公司注册资本的增加，

７１４

万元记入航锐

公司的资本公积），增资完成后，航电公司将持有航锐公司

６．１４％

的股权。本次增资完成后，公司仍通过

上航电器控股航锐公司。

鉴于航电公司为公司实际控制人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的子公司，因此，航电公司为公司的关联

方，本次增资构成关联交易。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关联交易事项均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本次关联交易将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关联方介绍：

中航航空电子系统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北京市海淀区北三环西路

４３

号

６

区

１２８

号三层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２５

日

注册资本：

１０００

万元

经营范围：为各类飞行器、发动机配套的机载航空电子系统及设备的研制、生产、销售和服务；并为

航天、兵器、船舶、电子信息等非航空防务领域提供相关配套产品及服务；通讯系统及设备、民用电子、

微电子、传感器、汽车零部件及系统、制冷系统、工业自动化与控制设备、智能系统及设备、工业产品等

的研制、生产、销售和服务；软件信息化产品及服务业务；信息系统及产品、软件产品、安全与服务系统

产品的研制、生产、销售和服务；相关业务核心元器件的研制、生产、销售和服务。

２００９

年未经审计的合并财务报表主要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０９

年度

营业收入

１

，

５０４

，

２４７

利润总额

１０１

，

８１８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７１

，

０３１

项目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总资产

２

，

８１０

，

０２７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７３８

，

７７３

注：以上数据为

２００９

年模拟合并财务数据，系假设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

１

日系统公司已成立。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上海航锐电源科技有限公司（下称“航锐公司”）为公司全资子公司上航电器的控股子公司（上航电

器持有航锐公司

６５％

的股权），成立于

２００７

年

８

月，主营太阳能光伏逆变器产品，注册资本为

３００

万

元。 经营范围主要生产逆变器及相关技术服务等， 在国内处于行业领先地位。 截止到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３１

日，航锐公司资产总额为

１０

，

１１８．７４

万元，净资产为

４

，

５１４．１７

万元。

经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北京中同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中同华评报字（

２０１０

）第

３８４

号，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３１

日，航锐公司净资产评估值为

１０

，

００９

万元。此评估值已报主管部门备案。

四、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

航电公司、与上海航空电器有限公司（下称上航电器）、自然人蒋海江及航锐公司签署协议，航电公

司向航锐公司投入现金

７３５

万元人民币 （其中

２１

万元作为航锐公司注册资本的增加，

７１４

万元记入航

锐公司的资本公积），增资完成后，航电公司将持有航锐公司

６．１４％

的股权。

五、本次交易的目的以及关联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情况：

２０１０

年航锐公司进入快速发展的时期，产品全部销往国际市场，市场占有率不断上升，为加快航锐

公司发展，航锐公司拟通过增资扩股的方式筹集资金，加大投入力度。

六、独立董事的意见：

本公司独立董事认为上述关联交易有助于航锐公司的发展；该议案在董事会表决中，关联董事回

避表决，其程序合法、合规；双方在协商一致的基础上，达成交易价格，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本次关联交

易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特此公告

中航航空电子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零一一年二月二十八日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３７２

股票简称：

ＳＴ

昌河 编号：临

２０１１

—

０７

中航航空电子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度

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特 别 提 示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６

日上午

９

：

３０

●

会议召开地点：公司会议室（北京市朝阳区京顺路

５

号曙光大厦

Ａ

座

７０４

号）

●

会议方式：现场投票

●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１

日

中航航空电子设备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将于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６

日召开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第一次

临时股东大会，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６

日上午

９

时

３０

分。

二、会议召开地点：公司会议室（北京市朝阳区京顺路

５

号曙光大厦

Ａ

座

７０４

号）。

三、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四、会议内容：

１

、关于与中航工业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关联交易议案

２

、关于上海航锐电源科技有限公司增资扩股的议案

以上议案

１

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２０１０

年度第八次董事会审议，内容见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８

日《中国

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 及上交所网站 （

ｗｗｗ．ｓｅｅ．ｃｏｍ．ｃｎ

）； 议案

２

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度第二次董事会审议，内容见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

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上交

所网站（

ｗｗｗ．ｓｅｅ．ｃｏｍ．ｃｎ

）。

公司按规定将在股东大会前

５

天在上交所网站（

ｗｗｗ．ｓｅｅ．ｃｏｍ．ｃｎ

）公告股东大会资料。

五、会议出席对象：

１

、截止到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１

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

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２

、本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管人员及公司聘请的中介机构人员。

３

、因故不能出席会议的股东，可书面委托代理人出席和参加表决，该代理人不必是公司股东。（授权

委托书附后）

六、会议登记办法：

１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４

日 —

１５

日

上午

９

：

００

—

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４

：

００

—

１７

：

００

２

、登记地点：公司证券事务部（北京市朝阳区京顺路

５

号曙光大厦

Ａ

座

７０５

室）。

３

、登记手续：

⑴

出席会议的个人股东持本人身份证、证券帐户及持股凭证办理登记手续。

⑵

委托代理人持本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授权人证券帐户及持股凭证办理登记手续。

⑶

法人股股东持营业执照复印件、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出席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

４

、其他：

⑴

会期半天，与会股东食宿及交通费自理。

⑵

联系人：朱立志、蔡昌滨

电 话：

０１０

—

８４４０９８０８

传 真：

０１０

—

８４４０９８５２

通讯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京顺路

５

号曙光大厦

Ａ

座

７０５

室

邮 编：

１０００２８

特此公告

中航航空电子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零一一年二月二十八日

附件：

中航航空电子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

／

女士）代表本人（或本单位）出席中航航空电子设备股份有限公

司

２０１１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代表本人（或本单位）按以下方式行使表决权：

序号 议案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

关于与中航工业财务公司关联交易议案

２

关于上海航锐电源科技有限公司增资扩股的议案

注：

１

、上述审议事项，委托人可在同意、反对或弃权方框内划“

○

”，作出投票表示。

２

、委托人未作任何投票表示，则受托人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表决。

３

、本授权委托书的剪报、复印件或按上述格式自制均有效。

委托人签名（盖章）： 委托人营业执照号（或身份证号）：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人股东账号：

受托人签名（盖章）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委托期限：至本次股东大会结束

注：自然人股东签名，法人股东盖公章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A8

2011

年

3

月

1

日 星期二

关于授权派出机构审核部分证券机构行政许可事项的决定

为强化派出机构一线监管职责， 优化证券机构监管资源

配置， 提高审核工作效率，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 《证券公司监督管理条例》、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行政许可实施程序规定》 等法规

有关规定，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以下简称中国证监

会） 决定授权派出机构审核部分证券机构行政许可事项。 具

体授权事项和工作要求如下：

一、 经中国证监会授权的派出机构， 依法对辖区证券公

司下列行政许可事项 （以下统称授权审核事项） 进行审核：

（一） 变更公司章程重要条款；

（二） 设立、 收购、 撤销分支机构；

（三） 变更注册资本， 但下列变更注册资本事项除外：

上市证券公司变更注册资本； 非上市证券公司现有股东增

加注册资本， 未新增

5%

以上股权的股东， 且证券公司实

际控制人、 控股股东和第一大股东未发生变化；

（四） 变更持有

5%

以上股权的股东、 实际控制人，

但上市证券公司变更持有

5%

以上股权的股东、 实际控制

人除外；

（五） 增加或者减少证券经纪， 证券投资咨询， 与证

券交易、 证券投资活动有关的财务顾问， 证券自营， 证券

资产管理， 证券承销业务。

二、 派出机构取得中国证监会授权， 应当根据授权审

核事项的特点和审核工作需要， 做好下列准备工作：

（一） 建立健全审核工作制度， 完善内部工作流程，

配备必要的审核人员；

（二） 增强审核工作透明度， 事前公开审核依据、 条

件、 程序和申请材料目录， 事中公开审核进程， 事后公开审

核结果。 公开内容准确、 完整、 及时；

（三） 严格执行审核制度和程序， 切实维护审核工作质

量， 申请材料和审核文件 （包括电子文档） 按规定及时归

档；

（四） 健全内部检查监督机制， 指定相关职能部门对审

核工作进行检查监督。

三、 经中国证监会授权的派出机构， 应当遵循行政许可

公开、 公平、 公正、 便民的原则， 切实履行审核职责， 增强

服务意识， 严格按照法定条件、 程序和期限完成审核工作，

杜绝违规审核、 超期审核和不规范审核。

四、 派出机构在审核工作中遇到法律法规和中国证监会

监管规定没有明确规定的新情况、 新问题的， 应当及时研

究， 提出处理建议并报中国证监会。 中国证监会依据有关法

律法规和监管规定制定审核工作指引或者法律适用意见， 对

外公布后， 统一适用于同类情形。

五、 中国证监会相关部门定期或者不定期对派出机构审

核工作进行检查。 发现申请人采取弄虚作假等不正当手段取

得行政许可， 或者派出机构审核工作存在重大差错的， 依据

法定程序撤销行政许可决定， 并追究相关单位和人员的责

任。

撤销行政许可决定可能损害善意第三人利益或者造成其

他重大社会影响的， 可先采取责令限期改正、 暂停业务等监

管措施， 减缓或消除其相关影响之后， 依法撤销行政许可决

定。 相关行政许可决定涉及新增分支机构或者业务许可的，

在证券公司按照有关规定安置客户、 处理未了结的业务后，

依法撤销相关分支机构或者业务许可。 实施上述措施， 不妨

碍对相关单位和人员的责任追究。

六、 派出机构取得授权前， 授权审核事项仍由中国证监

会相关部门按规定办理。 派出机构取得授权时， 中国证监会

相关部门已经接收申请材料的有关授权审核事项， 继续按规

定办理。

取得授权的派出机构执行本决定如遇重大问题， 须及时

报告中国证监会。授权名单另行发布。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告

〔

2011

〕

6

号

现公布 《关于授权派出机构审核部分证券机构行政许

可事项的决定》， 自

2011

年

3

月

1

日起施行。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二

○

一一年二月十六日

第一节 重要声明与提示

三江购物俱乐部股份有限公司

（

简称

“

本公司

”

或

“

发行人

”）

及全体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上市公

告书的真实性

、

准确性

、

完整性

，

承诺本上市公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并承担个别和连带

的法律责任

。

上海证券交易所

、

其他政府机关对本公司股票上市及有关事项的意见

，

均不表明对本公司的任何保证

。

为规范本公司募集资金管理

，

保护投资者的权益

，

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及

《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

管理规定

》，

本公司分别在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第一支行

、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市海曙支行

（

以下简称

“

开户行

”）

开设账户作为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2011

年

2

月

17

日本公司及保荐人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

（

以下简称

“

海通证券

”）

与开户行分别签署了

《

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

》（

以下简称

“

协议

”）。

协议约定

的主要条款如下

：

一

、

本公司已在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第一支行

、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市海曙支行开设募

集 资 金 专 项 账 户

（

以 下 简 称

“

专 户

”），

账 号 分 别 为

33101984436050506643、33101984436050506650

和

810060313018094001、810021689918094001，

专户仅用于募集资金投向项目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

，

不得用作其他

用途

。

二

、

本公司和开户银行应当共同遵守

《

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

》、《

支付结算办法

》、《

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管

理办法

》

等法律

、

法规

、

规章

。

三

、

海通证券作为本公司的保荐人

，

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保荐代表人或其他工作人员对本公司募集资金

使用情况进行监督

。

海通证券承诺按照

《

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

》、《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

管理规定

》

以及本公司制定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对本公司募集资金管理事项履行保荐职责

，

进行持续督导工作

。

海通证券可以采取现场调查

、

书面问询等方式行使其监督权

。

本公司和开户银行应当配合海通证券的调查与查

询

。

海通证券每半年度对本公司现场调查时应当同时检查专户存储情况

。

四

、

本公司授权海通证券指定的保荐代表人曾畅

、

顾峥可以随时到开户银行查询

、

复印本公司专户的资料

；

开户银行应当及时

、

准确

、

完整地向其提供所需的有关专户的资料

。

保荐代表人向开户银行查询本公司专户有关

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

；

海通证券指定的其他工作人员向开户银行查询本公司专户有关情况时应

当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和单位介绍信

。

五

、

开户行按月

（

每月

5

日前

）

向本公司出具真实

、

准确

、

完整的专户对账单

，

并抄送给海通证券

。

六

、

本公司

1�

次或

12�

个月以内累计从专户支取的金额超过

5000�

万元且达到发行募集资金总额扣除发行费

用后的净额

(

以下简称

“

募集资金净额

”)

的

20%

的

，

本公司应当及时以传真方式通知海通证券

，

同时提供专户的支

出清单

。

七

、

海通证券有权根据有关规定更换指定的保荐代表人

。

海通证券更换保荐代表人的

，

应当将相关证明文件

书面通知开户行

，

同时按协议规定的要求书面通知更换后保荐代表人的联系方式

。

更换保荐代表人不影响协议

的效力

。

八

、

开户行连续三次未及时向本公司出具对账单

，

以及存在未配合海通证券调查专户情形的

，

本公司可以主

动或在海通证券的要求下单方面终止协议并注销募集资金专户

。

九

、

海通证券发现本公司和开户行未按约定履行协议的

，

应当在知悉有关事实后及时向上海证券交易所书

面报告

。

十

、

协议自本公司

、

开户行和海通证券三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各自单位公章之日起生效

，

至专户资金全部支出完毕并依法销户之日起失效

。

本公司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

，

凡本上市公告书未涉及的有关内容

，

请投资者查阅刊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

站

（http://w w w .sse.com .cn）

的本公司招股说明书全文

。

本公司董事

、

监事和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均不存在直接或间接持有本公司股份的情况

，

并承诺将严格遵守

《

中

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

简称

“《

公司法

》”）、《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

简称

“《

证券法

》”）

和

《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

》（

简称

“《

上市规则

》”）

等有关法律

、

法规关于董事

、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持股及锁定的有关规定

。

如无特别说明

，

本上市公告书中的简称或名词的释义与本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招股说明书中的相

同

。

第二节 股票上市情况

一

、

本上市公告书系根据

《

公司法

》、《

证券法

》

和

《

上市规则

》

等有关法律法规规定

，

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

《

股

票上市公告书内容与格式指引

》

编制而成

，

旨在向投资者提供本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及上市的基本情况

。

二

、

本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A

股股票

（

以下简称

“

本次发行

”）

已经中国证监会

“

证监许可

[2011]196

号文

”

核准

。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询价对象询价配售与网上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相结合的方式

。

三

、

本公司

A

股上市已经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发字

【2011】12

号文批准

。

证券简称

“

三江购物

”，

证券代码

“601116”；

其中本次公开发行中网上资金申购发行

4,800

万股股票将于

2011

年

3

月

2

日起上市交易

。

四

、

股票上市概况

1、

上市地点

：

上海证券交易所

2、

上市时间

：2011

年

3

月

2

日

3、

证券简称

：

三江购物

4、

证券代码

：601116

5、

本次发行完成后总股本

：410,758,800

股

6、

本次

A

股公开发行的股份数

：6,000

万股

7、

本次发行前股东所持股份的流通限制及期限

（1）

本公司控股股东和安投资承诺

：

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

，

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上海和

安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持有的上述股份

，

也不由公司回购上海和安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持有的上述股份

。

（2）

本公司控制人陈念慈先生承诺

：

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

，

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持

有的公司股份

，

也不由公司回购本人

/

公司持有的上述股份

。

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

，

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持有的上海和安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

股权

，

也不由上海和安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回购本人持有的股权

。

在承诺的限售期届满后

，

本人在担任公司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期间

，

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本人直接

或间接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

25% ；

离职之日起半年内不转让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

；

离职满六个月之

日起的十二个月内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公司股票数量占本人所持有公司股票总数的比例不超过百分

之五十

。 ”

（3）

本公司除陈念慈之外的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承诺

：

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

，

不转让或

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持有的上述股份

，

也不由公司回购本人持有的上述股份

。

在上述限售期届满后

，

本人在担任公司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期间

，

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本人直接或

间接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

25% ；

离职之日起半年内不转让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

；

离职满六个月之日

起的十二个月内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公司股票数量占本人所持有公司股票总数的比例不超过百分之

五十

。

（4）

本公司其余自然人股东承诺

：

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

，

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持有

的上述股份

，

也不由公司回购本人持有的上述股份

。

8、

本次上市股份的其他锁定安排

本次发行中网下向询价对象询价配售的

1,200

万股锁定期为三个月

，

锁定期自本次网上资金申购发行的股

票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日起计算

。

9、

本次上市的无流通限制及锁定安排的股份

：

本次发行中网上资金申购发行的

4,800

万股无流通限制及锁

定安排

。

10、

股票登记机构

：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11、

上市保荐人

：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节 发行人

、

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情况

一

、

发行人基本情况

1、

中文名称

：

三江购物俱乐部股份有限公司

中文简称

：

三江购物

英文名称

：Sanjiang�Shopping�C lub�C o.,Ltd

2、

法定代表人

：

陈念慈

3、

成立日期

：1995

年

9

月

22

日

整体变更日期

：2008

年

11

月

18

日

4、

注册资本

：350,758,800

元

（

本次发行前

）

5、

住所

：

宁波市大榭开发区邻里中心

6、

经营范围

：

一般经营项目

：

纺织

、

服装及日用品

、

化工产品

、

一类医疗器械

、

文化体育用品

、

农产品

、

通讯器

材

、

家用电器的批发

、

零售及网上销售

；

体温计

、

医用脱脂棉

、

医用脱脂纱布

、

医用卫生口罩

、

妊娠诊断试纸

（

早早

孕检测试纸

）、

避孕套

（

帽

）

的零售及网上销售

；

柜台租赁

；

广告

、

商品信息咨询服务

；

食品

、

服装

、

百货的委托加工

；

包装物的回收

；

农产品的收购

；

自营和代理货物和技术的进出口

，

除国家限制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货物和技术

外

；

含下属分支机构的经营范围

。

许可经营项目

：

定型包装食品

、

粮油及制品

、

酒饮料

、

水产

、

速冻品

、

熟食的批发

、

零售及网上销售

；

音像制品

、

书报刊零售及网上销售

；

乙类非处方药

、

中药材

（

参茸

）、

中药饮片

（

不含配方经营

）、

烟零售及网上销售

；

普通货物

公路运输

；

饮食服务

。

7、

主营业务

：

社区平价超市的连锁经营

8、

所属行业

：

零售业

9、

联系电话

：0574- 83886810

10、

传真号码

：0574- 83886806

11、

互联网地址

：w w w .sanjiang.com

12、

电子信箱

：sj@ sanjiang.com

13、

董事会秘书

：

王艳

14、

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

（1）

董事

本公司董事会由

7

名董事组成

，

其中包括

3

名独立董事

。

根据公司章程

，

董事由股东大会选举或更换

，

任期

3

年

。

董事任期届满

，

可连选连任

。

董事列表如下

：

姓 名 国籍 在本公司任职 任职期间

陈念慈 中国 董事长

、

总裁

2008

年

11

月至

2011

年

11

月

张连君 中国 董事

、

副总裁

2009

年

12

月至

2011

年

11

月

严谨 中国 董事

2008

年

11

月至

2011

年

11

月

王艳 中国 董事

、

董事会秘书

、

财务负责人

2008

年

11

月至

2011

年

11

月

郑孟状 中国 独立董事

2008

年

11

月至

2011

年

11

月

许定波 中国 独立董事

2009

年

12

月至

2011

年

11

月

裴亮 中国 独立董事

2009

年

12

月至

2011

年

11

月

（2）

监事

本公司监事会由

3

名监事组成

，

其中包括

1

名职工代表监事

。

根据公司章程

，

监事的任期每届为

3

年

。

监事

任期届满

，

连选可以连任

。

监事列表如下

：

姓 名 国籍 在本公司任职 任职期间

娄敏芬 中国 监事会主席

2008

年

11

月至

2011

年

11

月

陈信荣 中国 职工代表监事

2008

年

11

月至

2011

年

11

月

泮霄波 中国 监事

2008

年

11

月至

2011

年

11

月

（3）

高级管理人员

本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包括

：

总裁

、

副总裁

、

董事会秘书

、

财务负责人

、

财务部总经理

、

投资总监

、

信息总监

。

高

级管理人员列表如下

：

姓 名 国籍 在本公司任职

陈念慈 中国 董事长

、

总裁

张连君 中国 董事

、

副总裁

王艳 中国 董事

、

董事会秘书

、

财务负责人

王意芬 中国 财务部总经理

杨可健 中国 投资总监

蒋刚 中国 信息总监

15、

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持有本公司股票

、

债券情况

截至本上市公告书刊登之日

，

本公司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持有本公司股份的情况如下

：

（1）

直接持股情况

姓 名

在本公司任职

/

与本公司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的关系

直接持股数量

（

万股

）

直接持股比例

（ % ）

陈念慈 董事长

、

总裁

926.94 2.26%

张连君 董事

、

副总裁

1,575.00 3.83%

王艳 董事

、

董事会秘书

、

财务总监

63.00 0.15%

王意芬 财务部总经理

72.45 0.18%

杨可健 投资总监

94.50 0.23%

蒋刚 信息总监

110.25 0.27%

娄敏芬 监事会主席

94.50 0.23%

陈信荣 职工代表监事

50.40 0.12%

泮霄波 监事

63.00 0.15%

（

二

）

间接持股情况

姓 名

在本公司任职

/

与本公司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的关系

持有和安投资股份

间接持股比例

（ % ）

持股数量

（

万股

）

持股比例

（ % ）

陈念慈 董事长

、

总裁

800 80 49.08

注

：

上述人员间接持有本公司股份

=

上述人员持有和安投资股份的比例乘以和安投资持有本公司股份的比

例

。

除上述情况外

，

截至本上市公告书刊登之日

，

本公司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其他持有本公司股票

、

债券的情况

。

二

、

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情况

1、

公司控股股东上海和安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

：1,000�

万元

实收资本

：1,000�

万元

注册地址

：

上海市浦东新区银城东路

139

号

9

层

911

室

法定代表人

：

陈念慈

企业性质

：

有限责任公司

（

国内合资

）

经营范围

：

投资管理

（

涉及许可经营的凭许可证经营

）。

上海和安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和安投资

”）

成立于

2005�

年

12�

月

20

日

，

除从事股权投资外

，

未从事

具体经营业务

。

2、

公司实际控制人陈念慈

公司实际控制人为陈念慈先生

，

陈念慈先生现任公司的董事长

、

总裁

。

陈念慈先生

，

中国国籍

，

身份证号

33020419511129****，

无永久境外居留权

；

住所

：

浙江省宁波市海曙区战船

街

。

三

、

股东情况

1、

本公司发行前股本总额为

350,758,800

股

，

本次向社会公众股东公开发行

6,000

万股

，

发行后总股本为

410,

758,800

股

。

本次发行前后的股权结构变化如下表所示

：

序号 股东名称

发行前股本结构 发行后股本结构

持股数量

（

股

）

持股比例

（ % ）

持股数量

（

股

）

持股比例

（ % ）

1

和安投资

252,000,000 71.8442 252,000,000 61.3499

2

黄跃林

28,006,650 7.9846 28,006,650 6.8183

3

张连君

15,750,000 4.4903 15,750,000 3.8344

4

陈念慈

9,269,400 2.6427 9,269,400 2.2567

5

蒋刚

1,102,500 0.3143 1,102,500 0.2684

6

叶宏

945,000 0.2694 945,000 0.2301

7

张嗣忠

945,000 0.2694 945,000 0.2301

8

周祥华

945,000 0.2694 945,000 0.2301

9

杨可健

945,000 0.2694 945,000 0.2301

10

娄敏芬

945,000 0.2694 945,000 0.2301

11

肖时炯

945,000 0.2694 945,000 0.2301

12

石化宝

945,000 0.2694 945,000 0.2301

13

孟吉莉

819,000 0.2335 819,000 0.1994

14

陈武

787,500 0.2245 787,500 0.1917

15

王华云

787,500 0.2245 787,500 0.1917

16

李再忠

787,500 0.2245 787,500 0.1917

17

王横

724,500 0.2066 724,500 0.1764

18

王意芬

724,500 0.2066 724,500 0.1764

19

王艳

630,000 0.1796 630,000 0.1534

20

谢维英

630,000 0.1796 630,000 0.1534

21

泮霄波

630,000 0.1796 630,000 0.1534

22

李红霞

630,000 0.1796 630,000 0.1534

23

钱钢

630,000 0.1796 630,000 0.1534

24

桂建江

630,000 0.1796 630,000 0.1534

25

何静

630,000 0.1796 630,000 0.1534

26

张学红

630,000 0.1796 630,000 0.1534

27

裘学军

630,000 0.1796 630,000 0.1534

28

韩毅

567,000 0.1616 567,000 0.1380

29

陈信荣

504,000 0.1437 504,000 0.1227

30

龚莉莉

472,500 0.1347 472,500 0.1150

31

张雷君

472,500 0.1347 472,500 0.1150

32

朱为

472,500 0.1347 472,500 0.1150

33

郑谦

472,500 0.1347 472,500 0.1150

34

竺朝辉

472,500 0.1347 472,500 0.1150

35

王荣东

472,500 0.1347 472,500 0.1150

36

张定国

441,000 0.1257 441,000 0.1074

37

李明

420,000 0.1197 420,000 0.1022

38

张娅萍

420,000 0.1197 420,000 0.1022

39

张耀光

378,000 0.1078 378,000 0.0920

40

丁敏

378,000 0.1078 378,000 0.0920

41

戎晓燕

346,500 0.0988 346,500 0.0844

42

谢丽斌

346,500 0.0988 346,500 0.0844

43

王敏

330,750 0.0943 330,750 0.0805

44

陈雪燕

315,000 0.0898 315,000 0.0767

45

徐枫

315,000 0.0898 315,000 0.0767

46

丁世文

315,000 0.0898 315,000 0.0767

47

吴威

315,000 0.0898 315,000 0.0767

48

余晓芳

315,000 0.0898 315,000 0.0767

49

王俭

315,000 0.0898 315,000 0.0767

50

胡静

315,000 0.0898 315,000 0.0767

51

顾莺音

315,000 0.0898 315,000 0.0767

52

毛珠宝

315,000 0.0898 315,000 0.0767

53

张奋

315,000 0.0898 315,000 0.0767

54

裘无恙

315,000 0.0898 315,000 0.0767

55

楼少军

315,000 0.0898 315,000 0.0767

56

杭伯祥

315,000 0.0898 315,000 0.0767

57

华新阳

315,000 0.0898 315,000 0.0767

58

奚沸腾

315,000 0.0898 315,000 0.0767

59

戈明

315,000 0.0898 315,000 0.0767

60

吴叶森

315,000 0.0898 315,000 0.0767

61

钟敏敏

315,000 0.0898 315,000 0.0767

62

许明

283,500 0.0808 283,500 0.0690

63

励娜

283,500 0.0808 283,500 0.0690

64

杨成成

283,500 0.0808 283,500 0.0690

65

黄菊芬

267,750 0.0763 267,750 0.0652

66

罗聪

262,500 0.0748 262,500 0.0639

67

张存锋

262,500 0.0748 262,500 0.0639

68

董凤萍

252,000 0.0718 252,000 0.0613

69

俞贵国

252,000 0.0718 252,000 0.0613

70

卢敏敏

252,000 0.0718 252,000 0.0613

71

陈海立

252,000 0.0718 252,000 0.0613

72

黄桂霞

252,000 0.0718 252,000 0.0613

73

张碧红

252,000 0.0718 252,000 0.0613

74

陈维

252,000 0.0718 252,000 0.0613

75

范若宏

252,000 0.0718 252,000 0.0613

76

梁蓓蕾

252,000 0.0718 252,000 0.0613

77

孙剑频

245,700 0.0700 245,700 0.0598

78

张文雅

236,250 0.0674 236,250 0.0575

79

汪松涛

236,250 0.0674 236,250 0.0575

80

郑吉丽

236,250 0.0674 236,250 0.0575

81

徐红霞

236,250 0.0674 236,250 0.0575

82

陈越军

220,500 0.0629 220,500 0.0537

83

毕成蔚

220,500 0.0629 220,500 0.0537

84

胡婕

220,500 0.0629 220,500 0.0537

85

陈春红

220,500 0.0629 220,500 0.0537

86

徐国昌

220,500 0.0629 220,500 0.0537

87

徐颖

220,500 0.0629 220,500 0.0537

88

徐静莉

204,750 0.0584 204,750 0.0498

89

忻雪芬

204,750 0.0584 204,750 0.0498

90

刘君芬

189,000 0.0539 189,000 0.0460

91

顾亚芬

189,000 0.0539 189,000 0.0460

92

余晓玲

189,000 0.0539 189,000 0.0460

93

张燕

189,000 0.0539 189,000 0.0460

94

吴惠雅

189,000 0.0539 189,000 0.0460

95

郑盈

189,000 0.0539 189,000 0.0460

96

范海峰

189,000 0.0539 189,000 0.0460

97

朱敏

157,500 0.0449 157,500 0.0383

98

孙红

157,500 0.0449 157,500 0.0383

99

徐明霞

157,500 0.0449 157,500 0.0383

100

杜维文

157,500 0.0449 157,500 0.0383

101

曹坚耐

157,500 0.0449 157,500 0.0383

102

周阳

157,500 0.0449 157,500 0.0383

103

甘家有

157,500 0.0449 157,500 0.0383

104

陈艳

157,500 0.0449 157,500 0.0383

105

周玉琛

157,500 0.0449 157,500 0.0383

106

陈长员

157,500 0.0449 157,500 0.0383

107

陈俊波

157,500 0.0449 157,500 0.0383

108

钟鹤云

157,500 0.0449 157,500 0.0383

109

余艺

157,500 0.0449 157,500 0.0383

110

陈华君

157,500 0.0449 157,500 0.0383

111

郑庆军

157,500 0.0449 157,500 0.0383

112

冯耀春

157,500 0.0449 157,500 0.0383

113

忻文虬

157,500 0.0449 157,500 0.0383

114

赵雷

157,500 0.0449 157,500 0.0383

115

王晶

157,500 0.0449 157,500 0.0383

116

王雄伟

157,500 0.0449 157,500 0.0383

117

项春红

157,500 0.0449 157,500 0.0383

118

张狄焕

157,500 0.0449 157,500 0.0383

119

唐立斌

157,500 0.0449 157,500 0.0383

120

孙慧

157,500 0.0449 157,500 0.0383

121

江明开

157,500 0.0449 157,500 0.0383

122

蒋敏伟

157,500 0.0449 157,500 0.0383

123

范鸿雄

157,500 0.0449 157,500 0.0383

124

陈鹏

157,500 0.0449 157,500 0.0383

125

金崇智

157,500 0.0449 157,500 0.0383

126

王建铁

157,500 0.0449 157,500 0.0383

127

王斐

157,500 0.0449 157,500 0.0383

128

朱军

68,250 0.0195 68,250 0.0166

129

李幼龙

57,750 0.0165 57,750 0.0141

130

蔡斌

57,750 0.0165 57,750 0.0141

131

陈存军

52,500 0.0150 52,500 0.0128

132

李秋忠

52,500 0.0150 52,500 0.0128

133

蓝蔚

52,500 0.0150 52,500 0.0128

134

刘锐

52,500 0.0150 52,500 0.0128

135

傅海健

47,250 0.0135 47,250 0.0115

136

李珩

47,250 0.0135 47,250 0.0115

137

周宏强

47,250 0.0135 47,250 0.0115

138

邬永华

47,250 0.0135 47,250 0.0115

139

黄少云

42,000 0.0120 42,000 0.0102

140

汪涤原

42,000 0.0120 42,000 0.0102

141

薛忠仪

42,000 0.0120 42,000 0.0102

142

董国君

42,000 0.0120 42,000 0.0102

143

张文霞

42,000 0.0120 42,000 0.0102

144

谢如新

42,000 0.0120 42,000 0.0102

145

盛有清

42,000 0.0120 42,000 0.0102

146

周培波

42,000 0.0120 42,000 0.0102

147

赵海明

42,000 0.0120 42,000 0.0102

148

张挚群

42,000 0.0120 42,000 0.0102

149

董建光

39,900 0.0114 39,900 0.0097

150

方光华

38,850 0.0111 38,850 0.0095

151

戴金陵

36,750 0.0105 36,750 0.0089

152

翁伟能

36,750 0.0105 36,750 0.0089

153

傅建国

36,750 0.0105 36,750 0.0089

154

董杰

36,750 0.0105 36,750 0.0089

155

倪君业

36,750 0.0105 36,750 0.0089

156

杨桂萍

36,750 0.0105 36,750 0.0089

157

姜中焕

36,750 0.0105 36,750 0.0089

158

王继勤

36,750 0.0105 36,750 0.0089

159

邱宏波

36,750 0.0105 36,750 0.0089

160

王洪生

36,750 0.0105 36,750 0.0089

161

徐钧

36,750 0.0105 36,750 0.0089

162

楼剑宏

36,750 0.0105 36,750 0.0089

163

韩志国

36,750 0.0105 36,750 0.0089

164

黄宣清

36,750 0.0105 36,750 0.0089

165

李波

36,750 0.0105 36,750 0.0089

166

张亚军

36,750 0.0105 36,750 0.0089

167

万扬

36,750 0.0105 36,750 0.0089

168

张许敏

36,750 0.0105 36,750 0.0089

169

李东

36,750 0.0105 36,750 0.0089

170

陈波

36,750 0.0105 36,750 0.0089

171

李雍跃

36,750 0.0105 36,750 0.0089

172

陈伟

36,750 0.0105 36,750 0.0089

173

王升

31,500 0.0090 31,500 0.0077

174

叶培君

31,500 0.0090 31,500 0.0077

175

王锋

31,500 0.0090 31,500 0.0077

176

沐凌华

29,400 0.0084 29,400 0.0072

177

盛建莉

24,150 0.0069 24,150 0.0059

178

社会公众股

- - 60,000,000 14.6071

合 计

350,758,800 100 410,758,800 100

2、

本次发行后

、

上市前前十大

A

股股东持股情况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

股

）

持股比例

（ % ）

1

和安投资

252,000,000 61.3499

2

黄跃林

28,006,650 6.8183

3

张连君

15,750,000 3.8344

4

陈念慈

9,269,400 2.2567

5

蒋刚

1,102,500 0.2684

6

叶宏

945,000 0.2301

6

张嗣忠

945,000 0.2301

6

周祥华

945,000 0.2301

6

杨可健

945,000 0.2301

6

娄敏芬

945,000 0.2301

6

肖时炯

945,000 0.2301

6

石化宝

945,000 0.2301

第四节 股票发行情况

一

、

发行数量

：6,000

万股

二

、

发行价格

：11.80

元

/

股

三

、

发行方式

：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询价对象询价配售与网上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相结合的方式

，

其

中网下向询价对象配售

1,200

万股

、

网上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发行

4,800

万股

四

、

募集资金总额及注册会计师对资金到位的验证情况

本次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总额

70,800

万元

。

武汉众环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于

2011

年

2

月

24

日对本次发行的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

，

并出具

了

《

验资报告

》（

众环验字

[2011]016

号

）

五

、

发行费用

1、

本次发行费用总额

44,258,947.22

元

，

包括

：

（1）

承销及保荐费用

：38,400,000

元

（2）

审计及验资费用

：1,800,000

元

（3）

律师费用

：1,000,000

元

（4）

信息披露费用

：2,510,000

元

（5）

股份登记托管费用

：410,758.80

元

（6）

招股书印刷费

：68,188.42

元

（7）

上市初费

：30,000

元

（8）

鉴证费

：40,000

元

2、

本次发行每股发行费用为

0.74

元

六

、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净额

：663,741,052.78

元

七

、

发行后全面摊薄每股净资产

：2.99

元

（

按本次发行后净资产除以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

发行后净资产按本

公司截至

2010�

年

9�

月

30�

日经审计的归属母公司股东净资产和本次募集资金净额之和计算

）

八

、

发行后全面摊薄每股收益

：0.21

元

（

按本公司

2009�

年度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归属于母

公司股东的净利润除以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

第五节 其他重要事项

本公司在招股意向书刊登日

（2011

年

2

月

11

日

）

至上市公告书刊登前

，

没有发生可能对本公司有较大影响

的重要事项

，

具体如下

：

1、

本公司主营业务目标进展情况正常

；

2、

本公司所处行业和市场未发生重大变化

；

3、

本公司原材料采购价格

、

产品和服务的价格未发生重大变化

；

4、

本公司与关联方未发生重大关联交易

；

5、

本公司未进行重大投资

；

6、

本公司未发生重大资产

（

或股权

）

购买

、

出售及置换

；

7、

本公司住所没有变更

；

8、

本公司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没有变化

；

9、

本公司未发生重大诉讼

、

仲裁事项

；

10、

本公司未发生除正常经营业务之外的重大对外担保等或有事项

；

11、

本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未发生重大变化

；

12、

本公司未发生其他应披露的重大事项

。

第六节 上市保荐人及其意见

一

、

上市保荐人基本情况

保荐人

（

主承销商

）：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地 址

：

上海市淮海中路

98

号

法定代表人

：

王开国

电 话

：021- 23219000

传 真

：021- 63411627

保荐代表人

：

曾畅

、

顾峥

联系人

：

曾畅

、

顾峥

、

刘伟生

二

、

上市保荐人的推荐意见

上市保荐人认为

，

发行人申请其

A

股股票上市符合

《

公司法

》、《

证券法

》

及

《

上市规则

》

等国家法律

、

法规的有

关规定

，

发行人

A

股股票具备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的条件

。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同意推荐三江购物俱乐部

股份有限公司

A

股股票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

三江购物俱乐部股份有限公司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

2

月

28

日

三江购物俱乐部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A

股股票上市公告书

证券简称

：

三江购物 证券代码

：

601116 (

浙江省宁波市大榭开发区邻里中心

)

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

上海市淮海中路

98

号

）


